有序恢复公共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纪念馆、美术馆服务业务规定

  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在抓紧抓实抓 细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，有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复工开放，根据《大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》(第6号、第7号)要求,结合实际，决定自即日起有序恢复公共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纪念馆、美术馆服务业务。

    一、分阶段逐步恢复图书馆服务

    第一阶段：恢复图书预约借还服务。3月底前，开展线上、电话等预约借还服务。全市14个图书馆结合实际，每天按照各自接待能力限定客流。提前向社会公示服务内容和数量。预约后，读者分时间段到前台借领、归还书籍，不提供现场阅览、自习和自助借还服务。

    第二阶段：提供入馆查借服务。4月初后，视疫情进展，限时、限流量开放场地和区域，提供普通文献外借服务。每个图书馆，每天按照最佳接待量的40%接待读者。只提供外借服务，不提供现场阅览、自习服务。

    第三阶段：恢复阅览和自习服务。在前期基础上，逐步开放图书馆阅览和自习。限时、限流量开放部分场地和区域，每天按照最佳接待量的40%接待读者。读者入馆时座位尽量固定，避免读者之间并肩就坐，原则间隔不小于1.5米。

    以上三个阶段，都不提供图书馆的培训和辅导类服务，不得开展线下人员聚集的各类活动。

    第四阶段：在全市完全复工复产复市后，全面开放图书馆所有服务。

    鼓励各图书馆多开发和提供线上服务，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。

    二、有序恢复博物馆、纪念馆、美术馆开放

    博物馆、纪念馆、美术馆坚持分区、分级、分类、有序原则，精准稳妥推进文博单位恢复开放和复工。

    恢复开馆期间，暂停团队接待预约、人工讲解及教育活动。观众需要进行网站实名预约、总量控制、分时分流，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严格控制日接待量。

    观众入馆前需自觉出示证件（居民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军官证等有效证件）原件。各场馆须申领大连健康码专属码，对观众进行扫码管理。要对观众进行局部消毒，不接受者禁止入馆。入馆排队和观展期间，原则上人与人间距应在1.5米以上，每次每人参观时间控制在2小时内。

    大力提倡利用数字资源，通过网上展览等方式，进行“线上”观展。

    三、总体要求

    （一）落实场馆（店）防控主体责任。各场馆（店）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，成立防控工作小组，把防控责任落实到部门和个人。

    （二）恢复开放场馆（店）要按照《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》，建立完善内部疫情防控组织体系，进一步完善本单位疫情防控预案，加强演练，每名员工都要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。根据当地防控部门最新指导意见及时进行动态调整，确保安全。

    （三）健全员工健康管理制度。实行健康状况“一人一档”管理。教育员工减少不必要外出，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，清楚掌握员工出行轨迹等情况。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员工健康监测，员工入馆（店）前要检测体温、登记，正确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品，体温高于37.3℃员工应回家观察休息，一旦出现发热、咳嗽、腹痛、腹泻等不适症状时，不得上岗。

    （四）做好员工个人防护。要配备口罩、手套、消毒液、洗手液等防护物资，为员工和到馆群众提供必要防护保障。员工上岗必须时刻佩戴口罩、手套，（如非一次用品，应每隔2－4小时使用酒精消毒一次），保持勤洗手、多饮水。

    （五）减少员工聚集。根据实际采取错时上下班、弹性工作制或居家办公方式。加强员工用餐管理，实行错峰就餐，有条件时使用餐盒、分散用餐。减少召开会议，必须召开的会议要缩短时间、控制规模。

    （六）读者、观众及入店（馆）人员均需要进行体温测量，健康码为黄色和红色以及体温高于37.3℃、咳嗽、流涕等不适症状，积极劝离并提醒其按照要求做好隔离或者及时到医院就诊，信息要及时向属地政府和监管部门报告。

    （七）制定人员可追溯制度，形成档案管理，多人同行，至少登记一名人员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。

    （八）加强场所消杀、通风。各场馆（店）每日至少开窗通风2次，每次30分钟以上，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首选自然通风。如使用空调，应当确保供风安全充足。要坚持清洁消毒工作，各场馆（店）公共区域、活动场所、通道走廊、餐厅、前台、卫生间每天要不少于两次科学消毒。

    （九）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。各场馆（店）通过设置提示牌、LED显示屏播放等多种方式，加强疫情防治知识科普宣传，使员工和到馆（店）群众充分了解掌握防治知识、支持配合防控工作。

    （十）建立报告制度。对场馆（店）运营行期间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的现象以及群众反响较大事件，要立即向当地防疫指挥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。
